
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复〔2022〕151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梁河县勐养镇
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资金
并重新安排的批复

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
你们上报的《关于调整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资金并重新安排的请示》（梁财请〔2022〕37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该《请示》。
二、同意收回勐养镇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资金92万元，并将收回的项目资金92万元重新安排用于河西乡平易村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扶持项目。县财政局要根据资金使用和调整的相关规定，按照资金分配方案，及时调整项目资金。
[bookmark: _GoBack][image: Seal]三、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和项目实施单位，要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资金使用单位要承担绩效主体责任，科学合理的设定、编制项目绩效目标，细化绩效指标。
四、县乡村振兴局要按照县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精神，强化项目前期论证，加快项目实施。

附件：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关于调整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资金并重新安排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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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勐养镇人民政府、河西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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